





呼和浩特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
《呼和浩特市工贸行业落实硬措施坚决遏制
重特大事故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
[bookmark: _GoBack]各旗、县、区应急管理局，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急局：
现将《呼和浩特市工贸行业落实硬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 故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贸行业治本攻坚三年行动 工作及当前重点工作任务认真抓好落实。


呼和浩特市应急管理局
2024年7月15日


呼和浩特市工贸行业落实硬措施坚决 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方案


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， 落实国家、自治区和市安全防范工作会议部署，进一步推动《关 于防范遏制冶金等工贸行业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若干措施》 	(以下简称《硬措施》)落到实处，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 生，确保安全生产形势平稳，按照应急厅部署要求，我市决定从 即日起至10月10日，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落实硬措施坚决遏制重 特大事故专项行动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工作目标
通过开展专项行动，进一步推动各地工贸企业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，认真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关  于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以及市委、市政府工作要求，推动工贸行业 14条具体措施落细落地落实，全面保障工贸行业安全生产治本攻 坚三年行动取得实效，持续提高安全生产监管质效，有效提升企 业主要负责人依法履职水平，推动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，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，以实际行动推动平安首府建设，为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、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营造良好安全氛围。
二、主要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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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全面贯彻落实《硬措施》。《硬措施》是认真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按照自治区党委、政 府工作部署，深刻汲取近年来国内工贸行业各类事故教训，根据 全区工贸行业安全监管实际制定的14条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 具体措施，对各地区各企业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。各旗县区、开发区要对14条硬措施再强化、再学习，同时 再次将14条硬措施发辖区所有工贸企业。要与日常监管工作有 效结合，提升安全监管质效。充分利用媒体、微信群、宣传彩页 等手段，采取利于企业接受和理解的方式，开展全覆盖式宣贯， 确保监管的工贸企业无遗漏。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严格落实安全 生产法定职责，带头组织学习、宣贯，将14条具体措施要求纳 入企业各层级管理人员日常培训内容。对照《硬措施》分行业制 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表，对表开展执法检查，监督企业对表逐项 开展自查自改，建立问题隐患查改专项台账，严格落实整改闭环 要求，部门查处的问题隐患要对整改完成情况开展复查，确保企 业真落实、真整改。要将企业《硬措施》宣贯、培训、执行情况 作为日常监督检查的重要内容。
(二)扎实推进工贸治本攻坚三年行动。工贸行业治本攻坚 三年行动是当前工贸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的主线，各地要对照《工 贸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(2024—2026年)》,扎实 推进各项任务。要对今年须完成和见成效的任务进展情况开展评 估，及时研判和解决问题阻碍。各旗县区、开发区要加快推进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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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重点任务：一是对2023年及以前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情况进 行全面清底，确保全部整改完毕，将今年上半年部门检查和企业 自查上报的重大事故隐患全部纳入监控清单，持续推动整改。二 是深入开展金属冶炼建设项目“三同时”摸底排查，及时更新台 账，持续推动发现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问题整改。三 是要高度重视规上企业标准化达标工作，严格落实6月26日全 市重点工贸企业标准化工作推进会精神，对照《呼和浩特规上工 贸企业标准化达标集体承诺书》,对辖区内涉及企业逐个推动、 逐个落实，要求企业务必按照承诺时间完成自评并提交第三方评 估机构，市局将对推进缓慢的地区进行重点督导。四是托县、开 发区要加快推进钢铁、铝加工(深井铸造)企业在线监测预警系 统安装应用工作，按照6月17日全市钢铁和铝加工企业在线监 测预警系统建设现场培训推进会要求，在七月底前要有实质性进 展，为接入国家平台做好准备；新城区、和林县、土左旗要加快
推进列入应急厅第一批接入预警平台名单的涉及金属粉尘及木 粉尘企业做好前期准备工作，严格按照应急厅要求做好接入工 作。五是完成一轮工贸安全监管执法人员培训。六是各旗县区、 开发区要高标准完成有限空间指导服务问题隐患闭环工作，务必 达到所有问题隐患100%闭环。七是积极推动涉爆粉尘和有限空间 企业“安全评估+执法+服务”,各旗县区、开发区要以点带面、 举一反三，切实帮助企业消除隐患，提升安全管理水平。要监督 企业按要求开展应急演练，将本行业领域重大安全风险辨识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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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、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要求列为安全教育培训的重点内容， 加强从业人员安全素质能力提升。
(三)严格开展特种作业领域专项治理。各旗县区、开发区 要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专项治理 工作方案》《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涉假专项治理实施 方案》要求，严格开展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专项治理 工作和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涉假治理。在对工贸企业开展检查时， 要落实“凡入企必查证”要求，仔细核对企业特种作业人员清单 及证照，逐一验证，严防无证作业和持假证作业现象，对发现持 有假证作业行为，要及时将有关线索移交给公安机关进行查处。
(四)认真落实汛期安全生产工作要求。 各旗县区、开发区 要严格落实国家、自治区和市关于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各项工作 部署，主动与气象部门接洽，及时研判雨情、水势，认真摸排企 业汛期安全工作落实情况，提前预研风险，强化对汛期风险较高 的企业的监管，及时修订专项预案，做好应急处置准备。监督企 业全面开展汛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辨识，强化对熔融金属遇水爆 炸、中毒窒息、金属粉尘燃爆、触电雷击、厂房结构安全、排水 排涝设施等方面问题隐患的排查整治，金属冶炼企业要优先重点 治理高温熔融金属生产区域周边排水设施，加强临水和地势低洼 区域生产设施的巡查检查，及时消除雷电、大风、骤雨等引发的 事故风险；加强生产作业管理，做好物料堆场、高温熔融金属喷 溅区域的防雨、防潮管理；严格审批危险作业、检维修作业，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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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、暴雨、雷电等恶劣天气下，原则上禁止开展户外大型检维修 作业；严格落实值班值守要求，加强应急演练及对从业人员安全 意识和应急技能培训，确保安全平稳度汛。
三、工作要求
(一)高度重视，立即行动。各地区要高度重视，切实把责 任扛在肩上、落实在行动中。要明确责任人，认真分解、细化专 项行动各项工作任务，明确时限，制定推进落实方案，将相关要 求传导到辖区所有相关工贸企业，推动行动快速开展。
(二)统筹任务，一体推进。各地区要根据实际情况，进一 步细化扩展行动任务，统筹推进当前重点工作任务，切实把推动 落实《硬措施》贯穿到工贸行业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各方 面、全过程。要利用此次行动，对辖区内所有工贸企业进行精准 核查清底，完善和更新企业分类分级监管台账，确保底数明、信 息准，防止出现失管、漏管、盲区问题。要一体推进《工贸企业 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《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》等 法规宣贯、培训，切实提升企业自主排查整治问题隐患的能力水 平。
(三)强化监督，严格执法。各地区要层层压实责任，坚持 眼睛向下再向下，突出抓终端、抓末梢、抓基层、抓基础、抓岗 位、抓职责，持续加大督促推进力度，要根据企业风险特点、隐 患排查整治质量、安全管理水平等确定具体检查内容，实行分级 执法、精细执法和标准化执法，全面提升行政执法质量。要综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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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用“四不两直”、明察暗访、交叉互检等方式，开展穿透式监 督检查，严肃查处隐患失查、违规违章、弄虚作假、瞒报谎报事 故等各类违法违规情形。要敢于动真碰硬，对检查发现的企业各 类违法违规行为，要依法严格处罚，对企业主要负责人、其他责 任人失职失责行为“一案双罚”。对严重违法违规行为，要采取 停产整顿、联合惩戒、行刑衔接等手段，切实起到打击一个、震 慑一片的良好效果。
(四)及时总结，按时上报。各地区要建立调度、督导、反 馈工作机制，及时总结行动进展及成效，确保各项行动任务迅速、 有序开展。市局将对工作滞后、质量不高的地区强化通报提醒。 各旗县区、开发区每月28日前向市应急管理局报告阶段性进展 情况，9月25日前将此次专项检查完成情况、督查检查情况、取 得效果情况、发现的问题情况等报送至市应急管理局。
市应急管理局联系人：付在敏、张晓磊，电话：518110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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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和浩特市应急管理局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7月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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